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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看来
，

一个人停止呼吸
，

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

但刘海在被抢救到
35

小时时就停止了呼吸
，

后又借助呼吸机
“

呼吸
”

了
42

小时
，

直至被抢救到
77

小时时宣告死亡
。

那么
，

刘海是在被抢救到
35

小时
那一刻死亡的

，

还是在抢救到
77

小时那一刻死亡的
？

对刘海死亡时间的认定
，

直接关系到一笔巨额赔偿
。

杭州园林旅游贸易公司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经杭州市园文局同意，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 2011 年 6 月 10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2011年6月23日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遗失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应小军律师执业证

一本，执业证号13301200610379574，流水号10235942，声明作废。
杭州莱锡比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2009）杭仲字第 397 号申请人杭州格瑞泵
业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1 年 5月 13 日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09）杭仲裁字第 397 号
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在本裁决送达
之日起 10 日内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 35450 元。
二、被申请人在本裁决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申
请人支付违约金计人民币 1313.77 元，并自 2009
年 11 月 19 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逾期利率每
天万分之二点一八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
本案仲裁费用 2888 元，保全费用 470 元、公告
费用 1800 元（申请人均已预交），由被申请人承
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径直支付
给申请人。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长宝置业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2010）杭仲字第 284 号申请人浙江江南工程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
一案，已于 2011 年 6月 15日审理终结。因你方
下落不明，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0）杭仲裁
字第 284 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杭
州长宝置业建设有限公司应支付给申请人浙江
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监理费人民币
352000 元。二、驳回申请人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三、本案仲裁费
17952 元（申请人已预交），由申请人承担 4504
元，被申请人承担 13448 元，被申请人承担部分
径直支付给申请人。以上费用于本裁决送达之
日起 10日内履行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绍兴县兴阳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2011）杭仲字第 31 号申请人上海扬子瑞信
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人上海扬子瑞信电子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请求裁决：1、要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

付货款共计人民币 9520 元，支付给申请人违约
金 860.25 元（违约时间从 2010 年 11 月 25 日起
计算，暂计至 2011 年 2月 25 日共计 93 天，2011
年 2 月 26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违约时间另
行计算），以上两项合计为 10380.25 元。2、要求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0 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
仲裁庭并定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下午 14：30 在
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
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6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8394760）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1年6月23日

仲 裁 公 告

福彩 3D第2011165期

浙江销售3981402元，返奖额2401440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6月2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62159152元
奖等浙江中奖注数每注奖额(固定)
单选 2032 1000元
组选3 0 320元
组选6 2309 160元

162

福彩双色球
第2011071期
全国销量：310534104元 浙江销量：2313009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宁波）和6注二等奖（宁波2
注，杭州、温州、绍兴、义乌各1注）。奖池累计4.7502
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6月21日

02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一等奖●●●●●●+★ 3注 1000万元/注
二等奖●●●●●● 57注 503040元/注
三等奖●●●●●+★ 882注 3000元/注
四等奖●●●●●/●●●●+★ 48369注 200元/注
五等奖●●●●/●●●+★ 964038注 10元/注
六等奖●●+★/●+★/★ 6924753注 5元/注

01 02 15 22 28 30

福彩 15 选 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1165期 投注总额：1378240元

0204060708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222.92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6月21日

奖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特等奖中5连4（常规） 0 2229260元
一等奖5个号全中（常规） 212 2170元/注
二等奖中任意4个号（常规） 12104 10元/注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23日

（2011）杭下催字第50号
申请人苏州市美依迪服饰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

汇票（第GA/01 03438073 号，出票日期 2008 年 2 月
27 日，出票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杭州名庄纺织品有
限公司，账号：76058100239883，付款行：杭州市商业银
行环北支行。收款人：苏州市美依迪服饰有限公司，账
号：0145797431120100092983，开户银行：常熟农村商
业银行王庄支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 1 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西民执字第3327号

徐百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
行申请执行徐百伟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杭州理想二手车鉴定评
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徐百伟名下浙EM8775车辆进行评估，现
已作出评报字（2011）第03090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鉴定结论：
浙EM8775车辆的鉴定估价为人民币：37493元。现予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
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237号

杭州卓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清诉周兴
炎、金月珍及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969号

陈佳：本院对张琳锋诉陈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字第
19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13号

陈家淦：本院对原告董永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80号

孙大如、项高妹：本院对原告骆吉荣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
杭西泗商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202号、203号

朱春水：本院受理原告张云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吴亨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2011）杭滨商初字第
202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滨商初字第203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催字第10号

申请人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其遗失支付银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号码为CA/0101001610的
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0年11月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2月1日，出票人为杭
州耀通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兰溪市金松五金厂，被背书人
为杭州凯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八达物流有限公司、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淮北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23号
韩裕松：本院已受理原告虞岳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归还借
款6万元并支付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11年9月9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24号

虞位东：本院已受理原告来志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
归还借款6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9月9日上午9：15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民初字第753号

杨晓东、刘振兴：本院受理原告李富海诉你们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次日8时4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抢救77小时后
被宣告死亡

2010

年
8

月
4

日
，

深圳市福田区的邓
智云和往常一样

，

忙着带孩子做家务
，

丈夫
刘海则在上班

。

中午
，

邓智云手机响起
，

来
电显示是丈夫的号码

，

但电话里却是丈夫
同事的声音

：“

嫂子
，

快
，

快来医院
，

海哥在
抢救

……”

邓智云来不及多问就赶往医院
，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

刚到医院就听到丈
夫病危的消息

。

医生告诉她
，

经 过
CT

检 查
，

发 现
刘海脑内左侧有大量出血

，

已经处于
深度昏迷状态

，

生命垂危
。

邓智云当即
蒙了

。

8

月
6

日晚
，

在抢救
35

小时后
，

医生告
知
:

“

由于患者脑内血梗塞
，

致使自主呼吸停
止

。 ”

但医生没有放弃救治
，

告诉邓智云
：

“

如果能再给患者供氧
，

就还有生还的可
能

。 ”

办法就是用呼吸机来代替呼吸功能
。

医生的话再次点燃了她的希望
。

所有的人都希望刘海能够苏醒过来
，

但
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

8

月
7

日
17

点
50

分
，

在再次抢救
42

个小时后
，

刘海被宣告死亡
。

深圳市福永医院出具的
《

病情诊断证明书
》

记录
:

刘海系
“

左颞顶部自发性脑内出血
”

死
亡

。

至此
，

刘海已经过
77

小时的抢救
。

“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
。 ”

刘海
的离去对邓智云和家人是一个极大的打
击

。

然而
，

丈夫的后事刚料理完
，

邓智云就
接到了医院催交医药费的通知

。

主要原因
是

，

丈夫的死亡未被作为工伤对待
，

费用要
求由家属自付

。

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

倒在岗位上
却未被认定为工伤

刘海
，

先进半导体材料
（

深圳
）

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

，

在公司工作近
9

年
。

“

他最后离开是在工作岗位上
，

我觉得
这应该是工伤

。

工伤怎么会让家属付医疗
费呢

?

”

邓智云不断地重复她心中的疑惑
。

一位同事讲述了刘海病发的过程
：“

中
午

12

点多
，

我吃完饭走出饭厅的门
，

就看到
他
（

刘海
）

倚靠在楼梯边的墙上
。

我赶紧扶
他

，

叫他名字
，

但他没有回答
。 ”

同事说
，

见
刘海不省人事

，

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

“

事情发生在工作范围
、

工作时间
，

刘
海应该是工伤

。 ”

同事们认为
。

公司则答
复说已经给所有员工购买了工伤

、

医疗
、

养老保险
，

至于刘海能不能享受保险待
遇

，

是不是工伤
，

应由社保部门调查后才
能确定

。

随后
，

邓智云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提出认定丈夫工伤的申请

。

8

月
20

日
，

邓智云拿到了结论书
：“

认定刘海不
属于或不视同工伤

。 ”

“

这是我没想到的
。 ”

这份
“

非工伤
”

认
定书意味着邓智云要自付丈夫抢救的医药
费

，

还意味着她将得不到一笔大约
20

多万
元的保险赔偿金

。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

根据广东省
《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
10

条第一款规定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内经抢
救无效死亡的

，

视同工伤
。

刘海因为不符合
48

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条件
，

套不上
工伤认定条款

，

所以无法获得工伤赔偿
。

“

刘海是被抢救到
77

小时时死亡的
，

所以
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 ”

对此
，

邓智云和丈夫的同事们感到十
分不解

：

刘海的确是在工厂病发导致死亡
，

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时间界限呢
？

即便有
48

小时的规定
，

在抢救到
35

小时时就停止呼
吸也不能认定为死亡吗

？

如果不用呼吸机
抢救

，

是否就算是工伤了
？

丈夫离去，邓智云伤心至极

在岗发病死亡为啥未被认定工伤
只因未能在48小时内“及时死去”？

48小时规定
将死者挡在工伤之外
邓智云随后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

要求变更深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刘海非工伤的认定结
论

。

2011

年
1

月
，

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以刘
海从入院到死亡超过

48

小时
，

不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为由

，

一审判决邓智
云败诉

。

对于判决
，

一些法律从业人士表达了
不同看法

。

有人认为
，

工伤的本意是对工
人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伤害进行赔偿

，

按这
种规定

，

48

小时内人死了算工伤
，

48

小时
后死了反而不算

，

这样的规定太荒唐
。

况
且

，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存在差异
，

48

小时
不应该作为一般因工死亡的标准

。

还有人
认为

，

对于
48

小时的限定
，

在实际执法过
程中应视个案具体分析

，

或者对有关条款
作出

“

例外规定
”。

对于工伤保险条例对死亡的认定为
什么要限定为

“

48

小时
”，

中国劳动网首
席顾问左祥琦解释说

，

这是经过走访医院
或者分析统计数字得出来的结论

。“

比如
有些人经抢救活了

，

事后又因其他原因病
故

，

如果没有这一时间界定或其他附加条
件

，

这种情况也要被认定为工伤
，

结果会
无限制地扩大工伤保险范围

，

工伤保险基
金就有可能被挤占

。 ”

邓智云不服判决
，

向深圳市中级法院
提起了上诉

。

3

月
24

日
，

该案在深圳市中
级法院开庭

。

但到目前
，

法院仍未对此案
作出判决

。

杭机关缉公字[2011]1号
傅新康：我关于 2011年 6月 16日作出

了杭机关缉违字 [2011]18号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对你作出没收 6件非洲象象牙制品的
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1
年 6月 17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杭机关缉公字[2011]2号
刘保：我关于2011年 6月 16日作出了

杭机关缉查字 [2011]21号行政处罚决定，决
定对你作出没收 17件非洲象象牙制品的行
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 2011
年 6月 17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杭机关缉公字[2011]3号
李海龙：我关于 2011年 6月 16日作出

了杭机关缉违字 [2011]19号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对你作出没收 6件非洲象象牙制品的
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1
年 6月 17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杭机关缉公字[2011]4号
殷绍东：我关于 2011年 6月 16日作出

了杭机关缉查字 [20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对你作出没收 13件非洲象象牙制品的
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1
年 6月 17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海关处罚决定书

2011年6月23日


